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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大美草原生态旅游度假牧场 
地址: 青海省刚察县泉吉乡年乃索麻村四社 75 号    
电话：0970-8654444      

青海大美草原生态旅游度假牧场承接 康辉集团北

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协议书 
 
甲 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 方：青海大美草原生态旅游度假牧场    （以下简称乙方） 

 
为了进一步贯彻《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的相关规定，加强对大型接待期间现场的管理，

确保接待期间不出现安全事故。明确双方责任、保证双方的切身利益。甲、乙双方就甲方在乙
方召开会议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会议报到： 
报到时间:   2020   年  9 月  25  日； 
结束时间:   2020   年  9 月  26  日； 
 
二、协议生效日期: 
自     2020    年 9  月  25  日至   2020    年  9 月  26  日 

 
三、乙方按照甲方要求为甲方提供以下： 

房间费用 房间数 酒店协议价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湖景双床房 4 360 元 9 月 25 日 9 月 26 日 

山景双床房 15 300 元 9 月 25 日 9 月 26 日 

山景大床房 2 300 元 9 月 25 日 9 月 26 日 

1、甲方需在入住前3天通知酒店可浮动两间房。 

2、条款及制约内容： 

   以上价格包含服务费。  

待双方确定好协议后甲方向乙方账户转 30%订金。待退房后乙方为甲方提供等额增值税普
通发票。 

四、乙方必须承担以下安全责任： 

1、乙方按协议规定提供合同内在店期间期间各项规范化服务，并根据甲方的合理要求及
时调整和改进。 

2、乙方必须把酒店内部举行的大型活动消防、治安防范列入饭店整体安全保卫工作之中，
同布置、同检查，认真做好对举办方申报材料的要求和审查，按照协议书规定的条款，监督甲
方认真贯彻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3、督促甲方按照《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章第六条、第七条有关规定，进

行申报，真正做到不漏报、不漏项，保证申报填写的各项内容与实际相符。 
4、检查指出甲方举行活动期间存在的各种不安全隐患，督促甲方安全负责人落实整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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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复查整改结果。 
乙方为甲方提供存衣处并进行必要的提醒，但不负责甲方人员贵重物品的保管。如有丢失现象，
乙方将积极帮助甲方客人寻找但不负责赔偿（现金、手机等）。 

5、乙方将根据《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章第八条，进行安全防范工作。保
证入场前提供的场所的安全性和场所内物品的完好性。 
 

五、甲方必须承担以下安全责任： 
1、遵守乙方的有关规定，甲方工作人员及参加活动人员要佩戴明显标志或持有效请柬，

按指定路线、活动区域进入现场，不得在非批准区域内活动。 
2、认真做好举办活动现场的防火、防盗、防治安案件等工作，布展及活动期间提示现场

人员妥善保管好个人财务防止丢失被盗；保证现场安全、严禁吸烟、严禁携带易燃物品进入酒

店，不得擅自拆卸、挪动消防设施。如因布置会场造成酒店设施的损坏，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由甲方承担。 

3、所有入住客人必须持有效证件实名登记入住，如换房或换人入住需通知乙方，如果因
甲方没有按要求登记证件或入住人变更没有通知酒店给酒店造成损失的甲方需承担全部损失。 

4、甲方负责人要将举办活动内容、时间、方式、具体参加人数、重要领导人员名单、请
柬发放范围、具体数目以及进场票样，交至乙方备案。 

5、甲方工作人员应制定的大型活动方案和应急措施并与乙方共同保证其有效实施，如活
动期间发生消防、治安问题，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要承担一切责任。 

6、甲方的工作人员不得在会场留宿，如特殊需要留宿，必须提前一天提出申请，并附留
宿人员名单一份、身份证复印件，经保安部批准同意后方可。 

7、甲方工作人员在进入或撤离酒店提供的活动场所时，要按规定路线出入，搬运布置会

场的物品时不得野蛮装卸，如造成酒店设备设施损坏，（如：电梯损坏）甲方将承担一切责任。 
8、如遇拍卖、预展等主办方自备安全设备或安保人员进行安全管理时，活动期间的现场

一切安全问题由主办方承担。 
  9、特殊条款：甲方不得在会场使用冷烟花、烟机、氢气球、礼花筒、可燃、易燃、易爆

及有毒有害气体或材料（如氢气、纯氧、甲烷、氟等）；不得使用动力损毁、破坏程度大，易造成
消防治安隐患的设施设备。甲方需确保活动程序的安全稳妥，如若发生起火、引燃、损坏、人
身伤亡等灾害事故、甲方将承担全部责任。 

  10、甲方确保本合同会议的运营及内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注： 甲方在进场布置前应提前将布展方案、使用物品、设备等情况以文件形式向乙方提

交，待乙方审核无危险性后方可进场布置施工。 
11、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须向乙方缴纳消费预算 6540 元房费，取消政策参考协议第三

条，乙方须按照甲方需求预留房间,最后以实际在乙方消费为准，在离店之前结清尾款。 
12、如因疫情原因导致客户无法出行，定金退回。 
13、以上协议书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一份，上述协议由酒店保安部监督执行，如发生

问题将根据《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依照协议内容，分别追究甲、乙双
方应负的责任。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以上条款最终解释权归甲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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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                               

              （盖章） 

乙  方：                                    

（盖章） 

签 署 人：  签署人：  

开户行： 交通银行北京团结湖支行 开户行： 刚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泉吉信用社 

帐  号： 110060744018010049796 帐  号： 8201 0000 0004 07976 

电  话：  电  话： 0970-8654444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2020 年 9 月 7 日 

 

 

 


